
以 《 易 门 县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 2021-2035 年 ） 》 划 定 的 县 城 中 部 片 区 城 镇 单 元 （ 单 元 编 号 ：
530425001010005）为编制范围，西至易兴路、东至菌乡大道、南至水城大街、北至履和路，规划总面积为
177.1999公顷，全部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

功能定位：特色鲜明、文化突出、宜居宜业的
综合功能区；高品质居住和易门县中心城区核心商业
区；新型活力的城市形象展示窗口。

发展目标：注重提升高品质人居环境；采取多
种模式推进城市更新；聚焦核心区域打造城市亮点

1 规划范围

规划定位及目标2

3 规模管控

（1）人口规模

规划区内常住人口规模约为2.40 万人。

 规划范围图

中部片区

 单元划分图

（2）用地规模
城中片区规划用地总面积177.1999 公顷，全在城镇

开发边界内，人均城镇建设用地控制在73.36 平方米/人。

一、公示说明

《易门县城中部片区城镇单元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方案》按相关

规定进行公示。

二、公示方式

1、网站公示：易门县自然资源局网站

http://www.ym.gov.cn/yxgovfront/newDepartmentC

ontentds.jspx?path=ymxzfxxgk&channelId=8121&pa

geNo=1

2、现场公示：龙泉文化广场

公示的详细内容可向易门县自然资源局查询，对本公示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内发送邮件至ymgtghzx@163.com或致电0877-4969266

三、公示时间

2025年10月15日-2025年11月14日

四、公众意见收集途径

1、电子邮箱：ymgtghzx@163.com

2、邮寄地址：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龙泉中路29号易门县自然资

源局,邮编65110（邮件标题或信件封面请注明“中部片区详细

规划意见建议”）字样。

3、联系电话：0877-4969266



4 空间结构规划

构建“一核、一带、三轴、三区”的空间结构:

 一核：城山行政景观复合核心，作为片区制高点和视廊点；

 一带：依托三五大河打造的沿河公园带，承担空间之间的连续性；

 三轴：依托城山景观区、公服商业区、居住生活区构建的南北综合发展轴；依托城山公园东西视廊构建的城市

景观轴；依托公服商业区与菌乡大道联系的商业公服发展轴。

 三区：城山景观区，承载城市文化、生活休憩、行政服务等功能；公共商务区，承载商业街区、公共服务配套、

行政办公、野生菌交易等服务功能；居住生活区，作为片区重要的居住生活空间，以居住品质提升为主。

中部片区

 空间结构规划图

公示的详细内容可向易门县自然资源局查询，对本公示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内发送邮件至ymgtghzx@163.com或致电0877-4969266



5 用地布局规划

中部片区

 规划居住用地重点布置在片区南部和北部。规划区居住用地86.3169公顷，占规划区总用地的48.71%。

 规划机关团体用地6.9199公顷，占规划区总用地的3.91%。主要集中在城山公园、片区中部区域。

 规划文化用地1.9172公顷，占规划区总用地的1.08%。主要布局在城山公园东部。

 规划教育用地5.6512公顷，占规划区总用地的3.19%。规划保留龙泉小学、龙泉中学、中心幼儿园，在北

部区域规划新增1处幼儿园。

 规划医疗卫生用地4.3543公顷，占规划区总用地的2.46%。保留易门县人民医院、易门县中医院，在片区

中部规划布局1处医养结合型基层医疗卫生设施用地。

 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23.8024公顷，占规划区总用地的13.43%，重点布局在片区中部，沿龙泉路、朝阳路

布局，结合商贸城西侧布局汽车服务中心，在片区中部西侧新建路规划布局特色商业街区。

 用地布局规划图

公示的详细内容可向易门县自然资源局查询，对本公示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内发送邮件至ymgtghzx@163.com或致电0877-4969266



5 用地布局规划

中部片区

 规划交通运输用地36.2534公顷，占规划区总用地的20.46%，重点扩宽龙泉路西段，打通野生菌美食文化

街西部支路路段。规划在县人民政府南部西小街南侧规划布局社会停车场1处，盘活融媒体中心西侧地块布

局社会停车场1处。

 规划公用设施用地0.4909公顷，占规划区总用地的0.28%，重点保留环卫站、邮政局。

 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10.3658公顷，占规划区总用地的5.85%，其中公园绿地面积8.3515公顷，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为3.48平方米。重点布局位于城山公园、龙泉街道办事处东侧、街旁绿地、三五大河沿线绿

地等；规划在城山公园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规划布局广场用地。

 用地布局规划图

公示的详细内容可向易门县自然资源局查询，对本公示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内发送邮件至ymgtghzx@163.com或致电0877-4969266



6 综合交通规划

中部片区

 规划将规划区城市道路划分为城市主干路、次干道、支路、街巷4个等级。规划形成“两横两纵”主干路网，
“两横”即水城大街、朝阳路，“两纵”即易兴路、菌乡大道。

 主干道：主干道以交通性为主，道路红线宽度为24-45米，大部分采取“一块板”形式，部分道路为“两板块”
形式，双向4-6车道，人行道3-5米。

 次干道：次干道以生活性为主，道路红线宽度为16-24米，采取“一块板”形式，为双向2-4车道，人行道2-3
米。

 支路：支路和步行街区作为到达性道路，是进出街坊、居住区和承担短距离交通的主要道路。道路红线宽度
10-16米，采取“一块板”形式，为双向2车道，人行道0-2.5米。

 街巷：道路宽度为5.5-9米，采取“一块板”形式，主要服务地块出入口联系。

 道路交通规划图

公示的详细内容可向易门县自然资源局查询，对本公示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内发送邮件至ymgtghzx@163.com或致电0877-4969266



7 绿地系统规划

规划单元内共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10.3658公顷，其中公园绿地面积为8.3515公顷，广

场用地面积为2.0143公顷。地块内部绿地空间结合地块绿地率指标进行控制，作为单元内部绿地

空间的补充。

序号 类别 数量（个） 规模（公顷） 管控形式

1
公园绿地

综合公园 2 5.3506 定界控制

2 游园 13 3.0009 定界控制

3 广场用地 4 2.0143 定界控制

中部片区

绿地与开敞空间规划一览表

 绿地系统规划图

公示的详细内容可向易门县自然资源局查询，对本公示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内发送邮件至ymgtghzx@163.com或致电0877-4969266



公示的详细内容可向易门县自然资源局查询，对本公示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内致电XXX

8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 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
包括龙泉中学、易门县人民医院、易门县中医院、县人民政府综合防灾指挥中心4处。

 非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
非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包括龙泉小学、中心幼儿园、片区北部幼儿园、医养综合卫生院、行政

办公、商业服务配套等，非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分为独立占地和非独立占地两种落地方式。

独立占地的非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有8处、龙泉小学1处、医养综合卫生院1所、幼儿园2处、

行政办公24处、商业配套设施48处。非独立占地的非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有7处，依托公园绿地

建设社区健身中心，涉及公园绿地面积为7.2975公顷。

中部片区

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公示的详细内容可向易门县自然资源局查询，对本公示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内发送邮件至ymgtghzx@163.com或致电0877-4969266



8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给水工程

污水工程

中部片区

需水量：1.02万m³/d。水源：县第一水厂。
供水管网：环状、枝状相结合，生活给水管道主干管

管径DN300，其他干管和支管管径大小为DN200。

排水体制：雨污分流制。
污水量：5425m³/d。
管网：拟采用DN400—DN1000的HDPE双壁波纹管

污水处理设施：县污水处理厂，位于县城东南部沿三五
大沟靠近曾所处。

用电负荷：2.84万kW；
电源：城中片区电源主要由110kV易门变电站提供。
通信量：1.44万线；
邮政设施：规划保留现状邮政局1处

电力电信工程

 给水工程规划图  电力电信工程规划图

 雨水工程规划图  排水工程规划图

公示的详细内容可向易门县自然资源局查询，对本公示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内发送邮件至ymgtghzx@163.com或致电0877-4969266



燃气工程 环卫工程
8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生活垃圾量：48吨/日。
公共厕所：公厕服务半径不大于400米，单座公共厕

所用地为80-100平方米。
垃圾设施：保留环卫站、东片区垃圾转运站

用气量：109.71万m³/年。
气源：禄脿—易门天然气支线。
燃气管网：沿城市道路敷设，管径为DN110、

DN200，管道设计压力为0.4MPa。

中部片区

 规划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以浅

层空间（0到-10米）开发为主，安

排商业服务、地下车行道路、步行

通道、停车、综合管沟及市政管线

等；部分地块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中层空间（-10米到-30米）开发；

深层（-30米以下）空间资源需严

格保护，禁止开发利用。

9 地下空间规划

 地下空间开发引导图

 燃气工程规划图  环卫工程规划图

公示的详细内容可向易门县自然资源局查询，对本公示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内发送邮件至ymgtghzx@163.com或致电0877-4969266



10 综合防灾规划

 消防站：近期主要依靠现状菌乡大道北侧消防救援大队，待单元北部规划新建的二级消防站建设完成后，由

此消防站满足单元的消防需求。

 紧急避难场所：规划避难场所有龙泉小学、龙泉中学、城山公园、龙泉街道办事处、新增规划的2处社会停

车场用地，总面积规模为12.7713公顷，按0.3系数计算,有效避难面积为3.83公顷，人均应急避难场所用地

不小于1.60㎡/人，满足人均应急避难场所用地不小于1.5㎡/人的要求。

 疏散通道：以单元内主干道为主要疏散救援通道，次干道为次要疏散救援通道，涉及道路有龙泉路、东环路、

南华街、菌乡大道、东和路、朝阳路、新建街、西小街等。

 医疗救护中心：现状以单元内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为医疗救护中心，规划新建1处医疗救护中心

 防洪标准：城中片区的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排涝标准为20年一遇。

中部片区

 综合防灾规划图

公示的详细内容可向易门县自然资源局查询，对本公示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内发送邮件至ymgtghzx@163.com或致电0877-4969266



11 城市设计引导

风貌定位：打造易门县传统风貌区，重

点展示文化、公共服务、特色商业、旅

游商贸、建成区生活的风貌区。以连续

性较强的街道空间为主要特征，不宜出

现大量的仿古建筑以展示建成区与新建

区过渡区的城市更新为主要特色的旧城

片区。

中部片区

公示的详细内容可向易门县自然资源局查询，对本公示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内发送邮件至ymgtghzx@163.com或致电0877-4969266



12 城市“四线”管控

 中部片区规划单元内不涉及城市黄线。

 城市蓝线：规划范围内将城山片区内河流水域界线作为城市蓝线进行控制。规划共划定城市蓝线0.52公顷，

其中总体规划传导0.50公顷，详细规划增补0.02公顷。

 城市绿线：规划范围内将城山片区部分公园绿地和三五大河沿岸绿带公园界线作为城市绿线进行管控。共

划定城市绿线6.32公顷，其中总体规划传导6.25公顷，详细规划增补0.07公顷。

 城市紫线：规划将范围内的文保单位（城山魁阁楼）用地界线作为城市紫线进行控制。规划共划定城市紫

线0.01公顷，其中总体规划传导0.01公顷，详细规划增补0公顷。

中部片区

 城市“四线”管控图

公示的详细内容可向易门县自然资源局查询，对本公示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内发送邮件至ymgtghzx@163.com或致电0877-4969266



13 开发强度控制

 建筑高度控制

 建筑密度制

 规划居住用地（多层）最大值控制为35%，居住用
地（高层）控制为22%。

 规划商业、商务、娱乐用地最大值控制为55%。
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最大值控制为35%—

42%。

规划控制建筑高度上限，实施时按《地块开发
细则》执行。规划地块中新建、改建和扩建后的建
筑工程的建筑高度，不得超出《地块开发控制指标
表》规定范围。

中部片区

公示的详细内容可向易门县自然资源局查询，对本公示有异议者，请于公示期内发送邮件至ymgtghzx@163.com或致电0877-4969266

 建筑高度控制图

 容积率控制

 规划居住用地（高层）控制为2.8。
 规划商业、商务、娱乐用地最大值控制为3.5。
 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最大值控制为3.0。

 绿地率控制

 规划居住用地绿地率下限控制为30%。
 规划商业、商务、娱乐用地绿地率下限控制为20%。
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绿地率下限控制为30%。

 建筑密度控制图

 容积率控制图  绿地率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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